西华大学汽车交通实验中心
危险废弃物管理制度

[bookmark: _GoBack]一、危险废弃物是指列入国家危险废弃物名录,在教学、科研及办公过程中所产生的危险废弃物。主要有废旧电池、电瓶；废弃机油；废弃冷却液；废弃油杂质；废弃含油零件；废旧油棉纱、油手套、含油纸屑、纸板；墨盒；施工中废弃的油漆、涂料等。
二、各实验室应设置危险固体废弃物收集箱，并设置明显标识；
三、废旧电池、电瓶、墨盒等应统一存放，实验中心指派专人管理，并联系学校主管部门，按规定统一处理，严禁个人随意丢弃；
四、产生废弃机油、冷却液等液态废弃物的实验室，应将废弃物搜集后装入指定的废物桶内密封保存；各试验区域应规划液态废弃物临时存放点，并设置明显标识；实验中心联系学校主管部门，按规定统一处理，严禁随意排倒； 
五、废弃油杂质、废弃滤芯等含油零件，应将废弃物装入指定的废物桶内密封保存；实验中心联系学校主管部门，按规定统一处理，严禁随意丢弃；
六、废旧油棉纱、油手套、含油纸屑、纸板等其他废弃物；应将废弃物装入指定的废物桶内保存；各试验区域应规划废弃物临时存放点，实验中心联系学校主管部门，按规定统一处理，严禁随意丢弃
七、施工中废弃的油漆、涂料等，由施工负责人监督，责成施工承包方收集、存放、处理，未按要求收集、处理的项目不予验收。
八、进入实验室的人员必须签署《实验室安全环保责任承诺书》，实验中心每季度应检查各实验室废弃物的存放和处理情况，并记录检查结果向全院通报，对违反规定，造成环境污染事故的，按国家有关法律及学校的相关规定进行处理。
